2022年启东市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报告
2022年，启东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认真贯彻中央、省一号文件和省、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会议精神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全市各级相关部门的通力协助下，精心组织、扎实工作，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各项措施不折不扣落到了实处。我市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在整个农机购置补贴操作过程中，严格依据农机化有关法律法规，始终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做到了责任明确、纪律严明、程序规范，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，提高了我市的农业机械化水平，进一步增强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。
截至2022年8月底我市共使用中央和省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总计236.66万元，共补贴各类农机具384台，补贴受益农户及组织127户。报废更新补贴机具2台，受益农户2人，共计3.5万元。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落实职责任务。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在年初成立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小组，并明确专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实施、管理、督导和检查，在补贴申请与办理、公示与核实、监管与督查、档案管理等方面落实责任人，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执行。
二、规范操作程序，严格管理执行。基于我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实际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组织开展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工作。
1、乡镇农机部门做好政策的宣传工作，严格执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制度，明确告知补贴对象应具备的资格条件，不优亲厚友，不设置另外的购机条件；
2、机具核实制度完善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比例，对补贴机具实际在位情况进行核实。并建立机具核实台账，保存了机具核实记录，严格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中的主要配置和参数，对照具体补贴机具的规格型号进行核实。对非标准配置或者须施工安装的机具，对照补贴额一览表中的配置、参数及补贴机具安装确认表中的相关要求进行现场核实。
3、信息传递和信息公开。在网站上将补贴政策内容、操作程序、补贴额一览表、经销商名单、资金规模、半月资金执行进度、举报电话以及购机者清册（不涉个人隐私部分）等信息公开。
三、面向社会公开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。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工作透明度，向社会各界公开购机补贴资金使用情况及进度，及时将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相关部门，并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咨询及监督投诉电话。并做了以下监督检查工作：
1、严格落实监督检查有关文件精神。严肃工作纪律，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，把国务院“三个严禁”和农业部“四个禁止”、“八个不得”及《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》（农机发[2011]4号）等要求落到实处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；
2、将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列入年度农机化工作考核重要内容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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